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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零零四年十一月二十二日  
討論事項  

 
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 

 
大埔污水處理廠擴建及坪洲污水處理廠改善工程  
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徵詢委員的意見，以支持當局把下述兩項工程

計劃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，並向財務委員會爭取通過撥款

建議—  
 
(a )  4222DS—大埔污水處理廠第 5 期第 1 階段工程，按付款當

日價格計算，預算的工程造價為 4 億 6 510 萬元。  
 
(b)  4211DS—離島污水收集系統第 1 期第 2 階段—坪洲污水處

理廠改善工程，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預算的工程造價為

9 300 萬元。  
 
 
建議及理由  
 
4222DS 號工程計劃「大埔污水處理廠第 5 期第 1 階段工程」  
 
2 .  現時為大埔區提供污水處理服務的大埔污水處理廠是一座
二級污水處理廠，其設計污水處理量為每日 88 000 立方米。
經大埔污水處理廠處理後的廢水會經由兩個位於大埔和沙田

的泵房輸送到維多利亞港排放。由於近年大埔區人口不斷增

加，污水收集網絡亦不斷擴大，該污水處理廠所處理的污水量

已達到其設計處理量。根據最新的規劃數字，我們預計大埔區

來自住宅、商業、工業和其他發展的污水量在 2012 年會增至
每日 98 200 立方米。為應付預期污水量的增幅，我們有需要
在大埔污水處理廠進行擴建工程，以增加其污水處理量至每日

10 萬立方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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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除了建造新設施外，我們亦會改裝一些現有組件，以增加
整體污水處理量，並提升其脫氮程序，使能改善污水處理廠的

處理效果。  
 
4 .  由於污水量不斷增加，如果不進行擬議擴建工程，會使大
埔污水處理廠輸出的廢水水質下降，令未經足夠處理的廢水流

入維港。  
 
5 .  擬議大埔污水處理廠的擴建和改善工程範圍包括—  
 

(a )  擴建和改裝現有污水入水口設施，包括加設新泵及除
沙和隔篩設施；  

 
(b)  改裝四個現有的生物反應器；  
 
(c )  建造兩個最終沉澱池，並改裝六個現有的最終沉澱池； 
 
(d)  加設污泥濃縮設施和建造一個污泥濃縮機房；  
 
(e )  加設污泥脫水設施，並擴建現有的污泥脫水機房；  
 
( f )  提供辟除氣味控制設施；  
 
(g)  進行附屬工程，包括一個濾液處理廠、供電系統、監

控系統、喉管、化學劑投配設施、屋宇裝備裝置、消

防裝置、起重設備、電線敷設工程以及道路工程。  
 
繪示擬議工程範圍的平面圖載於附件 1。  
 
6 .  我們計劃在 2005 年年中展開建造工程，並在 2009 年後期
完成工程。  
 
4211DS 號工程計劃「離島污水收集系統第 1 階段第 2 期—坪
洲污水處理廠改善工程  
 
7 .  現有的坪洲污水處理廠是一座具備二級污水處理設施及消
毒程序的污水處理廠，其設計污水處理量為每日 450 立方米。
該污水處理廠主要為兩個公共屋邨，即坪洲的金坪邨和坪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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苑，提供污水處理服務。坪洲的其他地方則依靠私人的污水處

理設施處理污水。這些設施主要是化糞池和滲井系統。現時我

們正實施一項全面的鄉村污水收集系統計劃，以改善坪洲的污

水收集基本設施。從 2002 年開始，我們已逐步按 4228DS 號
工程計劃「離島污水收集系統第 1 期第 2 階段—坪洲及長洲污
水收集系統」，在坪洲中部展開了污水收集系統的建造工程，

以期在 2005 年完成。現時坪洲污水處理廠所處理的污水量已
達到其設計處理量。隨着污水收集系統的擴大，污水量將在未

來數年上升至每日 1 260 立方米。因此我們需要增加現有坪洲
污水處理廠的污水處理量和相關入水泵喉的容量，以應付增加

的污水量。我們建議在污水處理程序中加入脫氮和除氯程序，

以提升污水處理水平，並提高污水處理量至每日 1 580 立方
米。我們亦會建造一條海底排放管，以提升污水在受納水體的

初始稀釋程度。  
 
8 .  如果不進行擬議擴建工程，隨着新建污水收集系統所收集
的污水，將不能經過適當的處理而排放。這不僅會令受納水體

的水質下降，還會令新建的污水收集系統失去其應有的作用。 
 
9 .  擬議坪洲污水處理廠改善工程的範圍包括–  
 

(a )  敷設長約 350 米的雙管式入水口泵喉 (泵喉總長約為
700 米 )至污水處理廠；  

 
(b)  重建污水處理廠，以擴大處理量由每日 450 立方米增

至 1 580 立方米，並提供脫氮和除氯程序；  
 
(c )  建造海底排放管及緊急溢流排放管，長度分別約為 100

米及 40 米；  
 
(d)  設置除臭設施；  
 
(e )  設置污泥脫水及處理設施；以及  
 
( f )  進行附屬工程，包括屋宇裝備、建築、環境美化工程。 

 
繪示擬議工程範圍的平面圖載於附件 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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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我們計劃在 2005 年年中展開建造工程，並在 2008 年年中
完成工程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11 .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我們估計建議提升為甲級的擬議工
程所需費用 1及每年的經常開支 1 如下–  
 
 工程費用  

(百萬元 )  
(按付款當日  
價格計算 )  

每年經常

開支  
(百萬元 )

(a)  大埔污水處理廠第 5 期第 1 階段
工程  

465 .1  8 .0  

(b)  離島污水收集系統第 1 期第 2 階
段–坪洲污水處理廠改善工程  

93 .0  2 .5  

總計 558.1  10 .5  
 
12 .  按污水收集設施現時在運作和維修保養方面的開支水平計
算，擬議工程會引致污水處理服務的經常開支增加，增幅約為

0.64%。我們在釐定排污費時會考慮經常開支的增幅。  
 
13 .  我們估計在進行擬議工程計劃及有關顧問工作期間須開設
的職位約有 200 個 1，包括 40 個專業 /技術人員職位和 160 個
工人職位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4222DS 號工程計劃「大埔污水處理廠第 5 期第 1 階段工程」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這是最新的預算，我們會在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前，確定工程所需費用

和相應職位數目，並把費用分項數字列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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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.  渠務署曾於 2004 年 3 月 12 日，就工程計劃諮詢大埔區議
會環境及工程委員會的意見，委員支持進行擬議工程。此外，

渠務署亦曾在 2004 年 2 月諮詢大埔污水處理廠附近鳳園村的
村代表及大埔工業邨管理處的意見，他們均不反對進行擬議工

程。  
 
4211DS 號工程計劃「離島污水收集系統第 1 期第 2 階段–坪
洲污水處理廠改善工程」  
 
15 .  渠務署曾於 2003 年 12 月及 2004 年 2 月，就工程計劃分別
諮詢坪洲及愉景灣分區委員會與離島區議會的意見。兩會均支

持進行擬議工程。此外，渠務署亦曾於 2004 年 1 月諮詢翠濤
花園的居民、坪洲綠衡者，以及坪洲漁民協會，並已獲他們支

持進行有關工程計劃。  
 
 
對環境的影響  
 
16 .  由於全面運作這些二級污水處理廠可以將污水中大量的污
染物去除才排放至受納水體，所以將可改善這些水體的環境衛

生，從而為當地居民帶來長遠的益處。  
 
17 .  渠務署已根據環境保護署的要求和《環境影響評估條例》
的規定，完成擬議工程所須進行的環境評審及環境影響評估研

究。研究所得的結論是：只要實施紓減環境影響措施，擬議工

程不會對環境造成不可接受的影響。至於施工期間的短期影

響，渠務署會在工程合約訂定條文，規定承建商實施紓減環境

影響措施，控制施工期間的噪音、塵埃、工地流出的廢水、海

水中的懸浮固體和其他有關的影響，以符合既定的標準和準

則。這些措施包括使用臨時隔音屏障和低噪音機器／設備以減

低噪音；在工地灑水以減少塵土飛揚的情況；嚴格執行污水改

道的安排；以及使用密封抓斗式挖泥機和隔泥幕以控制懸浮固

體的擴散。渠務署亦會規定工程承建商實施由工程師核准的廢

物管理計劃書。廢物管理計劃書須列明適當的紓減環境影響措

施，以減少、再用和循環再造建築和拆卸物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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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.  渠務署會確保工地日常的運作符合經核准廢物管理計劃書
的規定。渠務署會盡可能在這項工程計劃的工地或其他工地再

用公眾填料。渠務署會規定承建商實施所需的措施，以減少建

築和拆卸物料的數量，並再用和循環再造建築和拆卸物料。  
 
 
徵詢意見  
 
19 .  請各委員支持當局在 2004 年 12 月提請工務小組委員會審
議提升下列工程計劃為甲級，並在 2005 年 1 月向財務委員會
爭取通過撥款建議–  
 

(a )  4222DS 號工程計劃「大埔污水處理廠第 5 期第 1 階段
工程」，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 4 億
6 510 萬元；  

 
(b)  4211DS 號工程計劃「離島污水收集系統第 1 期第 2 階

段–坪洲污水處理廠改善工程」，按付款當日價格計

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 9 300 萬元。  
 
 
 
 
 
 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 
2004 年 1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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